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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3-023-002

某都种业公司诉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某天种业公司植物新

品种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植物新品种确权程序的启动和审查范围；特异性的认定标准和证明

；提交错误标准样品的不利后果承担主体

关键词 行政 植物新品种权无效 特异性 证明责任 错误标准样品

基本案情

“西抗18”玉米植物新品种和“西山121”玉米审定品种的育种者为

某山种业公司，并于2012年转让给某天种业公司。“西抗18”的品种权

申请日为2013年6月13日，授权日为2017年5月1日，品种权号为

CNA20130494.4，品种权人为某天种业公司。“西抗18”于2011年11月

9日通过云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西山121”于2009年6月9日通过湖北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某都种业公司以“西抗18”与“西山121”为同一品

种，“西抗18”不具备特异性、新颖性为由向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提

出无效宣告请求。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作出2021年第27号品种权无效

宣告审理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决定），维持“西抗18”品种权有效。某

都种业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主要理由包括：1.某都种业公司曾于

2016年12月22日申请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对“云优19”“西山

121”及“西抗18”是否是同一品种进行基因指纹检测和DUS测试。在基

因指纹检测中，“西抗18”和“西山121”对比差异位点为0；在DUS测试

中，“西抗18”和“云优19”无明显差异、“云优19”和“西山121”无

明显差异，因此“西抗18”与“西山121”为同一品种，“西抗18”不具

备特异性；2.“西抗18”的育种者某山种业公司在2010年11月、12月向

案外人某丰种业公司销售“西抗18”，某丰种业公司又销售给各级分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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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导致“西抗18”丧失新颖性。

另查明：2018年5月23日，某山种业公司向某天种业公司出具《关于

“西抗18”和“西山121”标准样品的回复》，自述某山种业公司曾错误

将“西抗18”标准样品当作“西山121”的标准样品提交。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2年10月27日作出（2021）京73行初12705号

行政判决：驳回某都种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某都种业公司不服，提出上

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3日作出（2023）最高法知行终132号行

政判决：一、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1）京73行初12705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2021年第27号品种权无效宣告审理决

定；三、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就某都种业公司针对品种权号为

CNA20130494.4、名称为“西抗18”的玉米植物新品种权提出的无效宣告

请求重新作出审查决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品种权授予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对授予的

品种权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也可依职权直接启动

无效宣告程序。在依请求启动的品种权无效程序中，植物新品种复审委

员会原则上仅以无效请求人提交的证据和理由为基础审查涉案品种权是

否符合授权条件，并不承担对涉案品种权全面审查即其是否符合品种权

全部授权条件的义务。无效宣告请求人应就涉案品种权不符合授予品种

权的新颖性、特异性等授权条件提交证据，相关证据证明上述相关事实

具有高度盖然性时，由品种权人对于授权品种符合授权条件进一步提供

证据。

关于“西山121”是否存在错误补交标准样品的事实。被诉决定和一

审判决仅以西山种业公司作出的《关于“西抗18”和“西山121”标准样

品的回复》认定某山种业公司错误将“西抗18”标准样品当作“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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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的标准样品提交，致使两者的标准样品相同，并据此认定基于“西

山121”错误标准样品作出的鉴定结果不具有证明力。对此，分析如下

：第一，在案证据不能证明某山种业公司或者某天种业公司曾经补充提

交过“西山121”的标准样品，因此，不能推定保藏号为SIG01655的“西

山121”审定品种标准样品是错误提交的样品。第二，错误提交标准样品

的不利后果一般亦应由提交该标准样品的行为主体承担。“西山121”作

为审定品种，提交的标准样品是确定品种真实性的最终依据。“西山

121”与“西抗18”均为同一育种单位某山种业公司完成，前者于2009年

在湖北完成审定，后者于2011年11月在云南省完成审定，“西山121”早

于“西抗18”。“西山121”作为审定品种，提交的标准样品是确定品种

真实性的最终依据，即使发生了将“西抗18”的标准样品作为“西山

121”的样品进行提交的事实，该错误补交标准样品的不利后果一般亦应

由提交的行为主体承担。如果允许品种审定主体对于品种的标准样品可

以随意提交进行置换且无需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行政机关和司法

机关将难以确定实际推广销售的品种的真实性，导致损害社会公众利益

，严重影响用种安全。

关于“西抗18”是否具备特异性的问题。在品种权授权审查程序中

，审批机关针对申请品种是否具备特异性的实质审查，最终依据是以田

间种植测试（DUS）所确定的性状特征为准。基因检测所采取的核心引物

（位点）与DUS测试的性状特征之间并不具有对应性，故一般不能仅依据

基因指纹鉴定结果直接判定品种间的特征特性有无明显区别，进而作出

特异性判断，决定是否授予品种权。在品种权无效宣告审查程序中，对

于特异性的判定标准也应当与品种权授权审查程序相一致，即最终判定

授权品种是否具备特异性原则上应当以采取田间种植测试所确定的性状

特征为准；授权品种与已知品种经基因指纹鉴定无明显差异的，可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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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判定授权品种不具备特异性的重要参考。无效宣告请求人有证据证明

授权品种与已知品种经基因指纹检测差异位点数小于阈值，证明两者特

征特性相同具有高度盖然性时，可以认定无效请求人已经完成初步举证

责任，转由品种权人提交反证，证明授权品种具备特异性。

某都种业公司在无效宣告审查程序中提交的基因鉴定报告的鉴定程

序以及样品来源可靠，其对“西山121”和“西抗18”未进行相邻种植对

比测试的原因作出了相对合理的说明。综合其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其

对于“西抗18”与“西山121”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的待证事实达到了高

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此时应当由品种权人某天种业公司提供反证证明

“西抗18”具备特异性。本案中，某天种业公司提供的育种者陈述、选

育报告、转让协议等证据均不足以得出“西山121”与“西抗18”是不同

品种的结论，且“西抗18”和“西山121”的审定材料记载的特征特性并

非根据DUS测试标准经过相邻种植对比测试得出，不能据此判定“西抗

18”相对于“西山121”具有明显区别、具备特异性。一审判决和被诉决

定关于“西山121”与“西抗18”具有明显区别的事实认定以及举证责任

分担有所不当，结论有误。

裁判要旨

1.植物新品种权授予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对授予的植物新品种

权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也可依职权直接启动无效

宣告程序。在依请求启动的植物新品种权无效程序中，植物新品种复审

委员会原则上仅需以无效宣告请求人提交的证据和理由为基础，审查授

权品种是否符合授权条件，并不承担全面审查即审查其是否符合植物新

品种权全部授权条件的义务。

2.在植物新品种确权审查程序中，对于特异性的判定标准应当与植

物新品种授权审查程序相一致，即最终判定授权品种是否具备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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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应当以田间种植测试所确定的性状特征为准；授权品种与已知

品种经基因指纹图谱鉴定无明显差异的，该鉴定可以作为认定授权品种

不具备特异性的重要参考。

3.对于审定品种而言，提交的标准样品是确定该品种真实性的最终

依据，错误提交标准样品的不利后果一般应由提交该标准样品的主体承

担。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14条、第15条（本案适

用的是2013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

14条、第15条）

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1）京73行初12705号行政判决

（2022年10月27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行终132号行政判决（2023年

10月23日）


